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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 阳 市 教 育 局 

关于做好 2014 至 2015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及 

寒假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市直各学校、各民办学校： 

2014—2015 学年第一学期即将结束。为了做好本学期的期末

和寒假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，望遵照执行： 

一、全市中小学放假及开学时间 

按照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教基〔2010〕497 号）规定，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寒假

时间为 4周，普通高中寒假时间（以农历计）为当年腊月 23 日至

次年正月 16 日。经研究，我市普通高中寒假放假时间为 2015 年

2 月 11 日（农历腊月二十三），正式开学上课时间为 2015 年 3 月

6 日（农历正月十六，周五）。 

我市市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放假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7日（农

历腊月十九），正式开学上课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6 日（农历正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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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，周五）。幼儿园、职业类学校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可参

照上述时间安排本地区今年的中小学寒假放假及开学时间。 

各学校不准提前开学，保证寒假时间，切实把假期还给学生，

使学生过一个丰富多彩、愉快而有意义的假期。 

二、放假前的教育教学工作 

（一）严密组织期末考试工作 

本学期的期末考试工作安排如下：一是市直初中学校和全市

（含各县、市）普通高中高一、高二年级的考试，由市教研室统

一命题，统一时间进行，即初中各年级的期末考试时间为 2015

年 1 月 29 日至 30 日，普通高中高一、高二年级的期末考试时间

是 2015 年 2 月 2 日至 4日、高三年级为 2月 5日至 6日。评卷工

作由各学校自行组织，各学校要严格遵守上级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

不得以考试和评卷为名收取各种费用。教师应对每位学生的考试

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指导。各学校不得按照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

排名和调换班级。二是各职业类学校和各县（市、区）的初中期

末考试工作由各单位自行安排。三是小学期末考试的命题、组织

工作由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学校自行安排。 

（二）认真总结期末工作 

要组织全体教职员工进行个人工作总结，各处室、教研组、

年级组进行组、室工作总结，对本年度、本学期的工作情况进行

一次全面的回顾，真正把工作中取得的成绩、经验总结上来，把

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查找出来，促进今后的工作更好更快发展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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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在教职工和各处室总结的基础上，做好学校的全面工作总结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也要对本学期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。各单

位的工作总结于放假前分别上报市教育局办公室和基础教育科。 

（三）认真填写学生的评语 

各学校班主任要根据新课改的要求，认真填写每个学生的操

行评语，严禁用文化课成绩代替综合素质评定成绩。班主任要亲

自动手填写有关内容，严禁让学生代写。 

（四）及时进行有关安全教育。 

一是请当地公安、司法部门的同志对学生进行遵纪守法教

育。二是学校对学生集中进行以流感、防火、防电、防溺水、防

拥挤踩踏、防煤气中毒、放烟花爆竹炸伤、防交通事故等为主要

内容的安全教育，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通过召开

家长会、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，增强家长的安全意识，加强对孩

子的教育和管理，承担监护人的责任。做好雾霾、雨雪等灾害天

气的防范工作，保证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三是对学生进

行心理健康教育，增强心理干预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 

三、寒假期间的工作要求 

要全面落实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普通中小学寒假期间有

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基一〔2014〕3 号）精神，让学生度过一个

轻松、愉快而有意义的寒假和春节。 

（一）严格外出制度 

对师生外出活动，原则上不提倡组织大型的外出活动，如确



 

 

— 4 —

 

需组织师生外出活动，必须报经市教育局批准。根据教育部有关

规定，未经批准，未成年人不得参加社会组织的大型庆典活动。 

寒假期间，不允许学生单独远地游玩，不允许开展具有冒险性的

活动，防止各种事故的发生。 

（二）健全值班制度 

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值班人员要认真负

责，坚守岗位，做好电话记录，特别是主要领导和值班领导要保

持通讯联络畅通无阻，做到上情下达、下情上报。同时，要做好

学校财产保护工作，对学校重要部位要组织人员日夜巡逻，落实

消防安全管理措施，防火、防盗，确保万无一失。 

（三）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

要组织学生开展小型多样的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活动，让学

生广泛接触社会、观察社会、了解社会，使他们对国情、社情、

民情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，激发广大青少年学生努力学习、造

福社会、报效祖国的积极性。在社会实践活动中，充分利用我市

丰富的德育资源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，深入开展热爱祖国、热

爱家乡的教育，引导学生立志成为社会主义的“四有”新人，并

指导学生写出社会实践报告和心得体会。要引导学生家长合理安

排学生的假期活动，让学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，增强自

理能力、孝敬老人和服务社会的意识。 

（四）严禁寒假期间办班补课 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直普通中小学（含民办普通中小学，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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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）严禁以各种理由利用假期给学生集体补课、提前上课和举办

文化课补习班、培优班、提高班；不得租借校舍用于举办针对中

小学生的文化课补习班；不得与校外机构合作举办各类补习班；

不得组织或诱导学生到民办培训机构进行补课、培训等。进一步

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严禁在职教师有偿补课、开办课外辅导班、

在课外辅导班授课，严禁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，对于个别学校

和少数教师以补课为名，行盈利之实的错误做法要坚持杜绝。对

无视上级规定，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、违反办学行为且造成不良

社会影响的学校和教师,一经查实，将严肃处理。 

（五）合理控制学生寒假作业总量 

假期期间可以给学生布置适量的作业，但必须符合教育部的

有关“减负”规定。小学低年级不布置寒假作业，小学中高年级、

初中、高中布置的寒假作业各科总量不得高于平时每天的要求。

要加强学科教师之间的沟通，对作业的类型、数量、质量和效果

进行研究，增强作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提倡布置有利于学生动

手动脑、提高实践创新能力的活动类、实践类、探究类作业。 

（六）抓好教师培训工作 

要采取多样形式鼓励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参加业务学习和

自修，引导、鼓励广大教师认真学习教育教学理论，深入探讨和

及时把握以新课程为核心内容的教育信息，不断提升自身的人格

魅力和业务素养，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教育和影响学生，自尊、自

重，忠于职守，真正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新型教育工作者。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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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德师风建设，引导广大教师把业余时间放在继续学习、提高自

身业务素质上来。 

（七）做好新学期各项准备工作 

任课教师要在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、刻苦钻研教材的基础

上，提前备好两周的课程。开学前，学校领导要对教师备课情况

进行一次全面检查。后勤部门要利用假期做好校舍课桌凳、教具

的维修及新学期各种教学物资供应工作；学校各处、室、组要结

合实际，制定出本部门新学年的教学计划和工作计划，以保证新

学期顺利开学。 

市教育局节假日值班电话：63253184 

市教育局受理寒假违规违纪举报电话：63201225 、63252761 

 

 

 

 

2015 年 1 月 4 日 


